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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系統化之食安風險評估體系，增進國人飲食安全。 

三、此外，為精準掌握重要食品議題發生時之正確資訊傳遞及避免輿論過度解讀，衛福部亦適時藉

由各媒體平臺及該部食藥署官網「食藥闢謠專區」，即時提供專業、正確訊息使消費者瞭解

資訊全貌，以建立正確風險認知及澄清謠言，提升消費者之信任與信心。 

（八）行政院函送蔡委員培慧就檢討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全面篩

檢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19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1-263） 

蔡委員就檢討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全面篩檢計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係屬「特殊教育法」規範之情緒行為障礙，在教育端鑑定流程為

學校宣導觀察輔導、家長同意提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評估、心評人員現場施測

評估及鑑輔會專家學者綜合研判等，且鑑輔會係由各級主管機關依「特殊教育法」等規定設

置，據以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有關特殊教育學生之鑑

定均須為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提報，歷經嚴謹流程，並由專業單位辦理，始得依法取得

特殊教育學生身分，並接受特殊教育等相關支持服務。又特殊教育鑑定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學

生在校適應之特殊需求，而非判定其是否就醫之症狀，俾規劃提供其所需之特殊教育等相關

支持服務，並非僅填表格、投藥即判定為情緒行為障礙學生。 

二、基於教育宗旨及立場與醫療系統有所差異，教育部已明確表達反對採任何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含 ADHD）類診斷性篩選表或簡易量表問卷於學校進行全面篩選之立場，該部並未於學校

推動任何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含 ADHD）學生全面篩檢計畫。另查目前各地方政府所屬學

校並無使用或代發任何特殊教育方面之診斷性篩選表或簡易量表問卷（含 ADHD 等）進行全

面篩檢，更無以簡易篩檢量表或問卷（含 ADHD）結果要求學生就醫及服藥之情形。 

至於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雖曾於民國 103 年 4 月 22 日推動「注意力不足過動兒評估及補助就醫

計畫案」，針對國小 2 年級學生之家長發放彌封之評估量表及說明，其量表非篩檢表，亦未

透過學校回收。上開計畫主要目的僅在提供家長正確資訊，以為自行評估及就醫參考，俾能

即時尋求專業協助，以結合相關教育、醫療等資源提供適性服務，經查該計畫已於該年度辦

理完成後終止，未再續辦。 

三、現今國際通用之「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均有明確定義 ADHD 之診斷標準。ADHD 之診斷，需由精神科專科醫師藉由專

業晤談，收集個案從小到大各種情境行為表現資料，搭配門診時行為觀察，必要時尚需進行

神經心理學衡鑑。又 ADHD 之治療可透過親職訓練、認知行為治療、行為管理及藥物治療方

式等不同方式，藥物並非是唯一之選擇。 

（九）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民國 79 年頒布之行政命令規定農地開發


